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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四川蓝光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9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四川蓝光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9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四川蓝光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9年公司债券（第三期）募集说明书》、《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0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四川蓝光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0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四川蓝

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2019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

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发展”、

“公司”或“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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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公司债券已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

监许可[2016]513 号”批复核准。 

2016 年 9 月 12 日，发行人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16 蓝光 01”）。16 蓝光 01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30.00 亿元，为 5 年期品种，附第 3 年末及第 4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及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票面利率为 7.40%，起息日为

2016 年 9 月 14 日。16 蓝光 01 于 2016 年 10 月 13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简称为 16 蓝光 01，代码为 136700。截至本报告出具日，16 蓝光 01 存续 11.81215

亿元，未按期足额偿付。 

（二）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公司债券已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1551 号”批复核准。 

2019 年 3 月 15 日，发行人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19 蓝光 01”）。19 蓝光 01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11.00 亿元，为 3 年期品种，附第 2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赎回选择

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票面利率为 7.50%，起息日为 2019 年 3 月 19 日。19 蓝

光 01 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简称为 19 蓝光 01，代码

为 155163。截至本报告出具日，19 蓝光 01 存续 7.23 亿元，未按期足额偿付。 

2019 年 7 月 19 日，发行人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

司债券（第二期）。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品种一（以下简称“19 蓝光 02”）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11.00 亿元，为 3 年期品种，附第 2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

选择权、赎回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票面利率为 7.50%，起息日为 2019 年

7 月 23 日。品种二（以下简称“19 蓝光 03”）全额回拨至品种一。19 蓝光 02

于 2019年 8月 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简称为 19蓝光 02，代码为 155484。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19 蓝光 02 存续 10.99941 亿元，未按期足额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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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2 日，发行人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

债券（第三期）（以下简称“19 蓝光 04”）。19 蓝光 04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3.00

亿元，为 3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7.00%，起息日为 2019 年 8 月 6 日。19 蓝光

04 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简称为 19 蓝光 04，代码为

155592。截至本报告出具日，19 蓝光 04 存续 3.00 亿元，未按期足额偿付。 

（三）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9 亿元公司债券已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2268 号”批复核准。 

2020 年 3 月 12 日，发行人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20 蓝光 02”）。20 蓝光 02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7.50 亿元，为 3 年期品种，附第 2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赎回选择权

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票面利率为 7.15%，起息日为 2020 年 3 月 16 日。20 蓝光

02 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简称为 20 蓝光 02，代码为

163275。截至本报告出具日，20 蓝光 02 存续 7.50 亿元，未按期足额偿付。 

2020 年 7 月 29 日，发行人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

司债券（第二期）。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品种一（以下简称“20 蓝光 03”）

全额回拨至品种二；品种二（以下简称“20 蓝光 04”）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8.00

亿元，为 3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7.00%，起息日为 2020 年 7 月 31 日。20 蓝光

04 于 2020 年 8 月 6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简称为 20 蓝光 04，代码为

163788。截至本报告出具日，20 蓝光 04 存续 8.00 亿元，未按期足额偿付。 

二、重大事项 

发行人于 2026 年 3 月 17 日披露了《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被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存在失信行为的情况 

1、2025 年 12 月 16 日至 2026 年 3 月 15 日期间，公司本部及重要子公司新

增 20 项被纳入失信被执行，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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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执行人 执行法院 
执行依据文

号 
立案时

间 
案号 

做出执行依

据单位 

被执

行人

的履

行情

况 

失信被执行人行

为具体情形 

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

公司 

合肥市蜀

山区人民

法院 

(2024)皖
0104 民初

6601 号 

2025
年 7 月

4 日 

(2025)皖
0104 执

5919 号 

合肥市蜀山

区人民法院 

全部

未履

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

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义务 
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

公司 

广州市天

河区人民

法院 

（2024）粤

0106 民初

13537 号 

2025
年 9 月

11 日 

（2025）
粤 0106 执

22354 号 

广州市天河

区人民法院 

全部

未履

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

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义务 
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

公司 

吉安市青

原区人民

法院 

（2024）赣

0803 民初

1172 号 

2025
年 11
月 7 日 

（2025）
赣 0803 执

1479 号 

吉安市青原

区人民法院 

全部

未履

行 

违反财产报告制

度 

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

公司 

吉安市青

原区人民

法院 

（2023）赣

0803 民初

1082 号 

2025
年 11
月 7 日 

（2025）
赣 0803 执

1478 号 

吉安市青原

区人民法院 

全部

未履

行 

违反财产报告制

度 

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

公司 

吉安市青

原区人民

法院 

（2023）赣

0803 民初

962 号 

2025
年 10
月 11
日 

（2025）
赣 0803 执

1281 号 

吉安市青原

区人民法院 

全部

未履

行 

违反财产报告制

度 

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

公司 

吉安市青

原区人民

法院 

（2022）赣

0803 民初

1125 号 

2025
年 10
月 28
日 

（2025）
赣 0803 执

1410 号 

吉安市青原

区人民法院 

全部

未履

行 

违反财产报告制

度 

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

公司 

吉安市青

原区人民

法院 

（2024）赣

0803 民初

1203 号 

2025
年 10
月 27
日 

（2025）
赣 0803 执

1408 号 

吉安市青原

区人民法院 

全部

未履

行 

违反财产报告制

度 

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

公司 

天津市西

青区人民

法院 

(2025)津
0111 民初

5251 号 

2025
年 7 月

7 日 

(2025)津
0111 执

4547 号 

天津市西青

区人民法院 

全部

未履

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

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义务 

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

公司 

成都高新

技术产业

开发区人

民法院 

(2023)川
0191 民初

13044 号 

2026
年 1 月

16 日 

（2026）
川 0191 执

1341 号 

成都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 

全部

未履

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

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义务 

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

公司 

成都高新

技术产业

开发区人

民法院 

(2022)川
0191 民初

6966 号 

2025
年 2 月

19 日 

（2025）
川 0191 执

恢 240 号 

成都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 

全部

未履

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

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义务 

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自由

贸易试验

区人民法

院 

（2024）渝

0192 民初

10296 号 

2026
年 1 月

7 日 

（2026）
渝 0192 执

184 号 

重庆自由贸

易试验区人

民法院 

全部

未履

行 

违反财产报告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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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执行人 执行法院 
执行依据文

号 
立案时

间 
案号 

做出执行依

据单位 

被执

行人

的履

行情

况 

失信被执行人行

为具体情形 

四川蓝光和

骏实业有限

公司 

天津市西

青区人民

法院 

(2025)津
0111 民初

6095 号 

2025
年 6 月

24 日 

(2025)津
0111 执

4111 号 

天津市西青

区人民法院 

全部

未履

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

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义务 
四川蓝光和

骏实业有限

公司 

天津市西

青区人民

法院 

(2025)津
0111 民初

6098 号 

2025
年 6 月

24 日 

(2025)津
0111 执

4112 号 

天津市西青

区人民法院 

全部

未履

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

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义务 

四川蓝光和

骏实业有限

公司 

达州市通

川区人民

法院 

(2024)川
1702 民初

8545 号 

2025
年 9 月

8 日 

（2025）
川 1702 执

3423 号 

达州市通川

区人民法院 

全部

未履

行 

违反财产报告制

度 

四川蓝光和

骏实业有限

公司 

咸阳市中

级人民法

院 

(2023)陕 04
民初 71 号 

2024
年 11
月 5 日 

(2024)陕
04 执 671

号 

咸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全部

未履

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

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义务 

四川蓝光和

骏实业有限

公司 

天津市西

青区人民

法院 

(2025)津
0111 民初

3527 号 

2025
年 7 月

8 日 

(2025)津
0111 执

4598 号 

天津市西青

区人民法院 

全部

未履

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

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义务 

四川蓝光和

骏实业有限

公司 

天津市西

青区人民

法院 

(2025)津
0111 民初

6303 号 

2025
年 7 月

8 日 

(2025)津
0111 执

4624 号 

天津市西青

区人民法院 

全部

未履

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

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义务 

四川蓝光和

骏实业有限

公司 

天津市西

青区人民

法院 

(2025)津
0111 民初

5753 号 

2025
年 7 月

8 日 

(2025)津
0111 执

4583 号 

天津市西青

区人民法院 

全部

未履

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

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义务 

四川蓝光和

骏实业有限

公司 

天津市西

青区人民

法院 

(2025)津
0111 民初

4826 号 

2025
年 8 月

4 日 

(2025)津
0111 执

5280 号 

天津市西青

区人民法院 

全部

未履

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

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义务 

四川蓝光和

骏实业有限

公司 

天津市西

青区人民

法院 

(2025)津
0111 民初

5662 号 

2025
年 8 月

19 日 

(2025)津
0111 执

5742 号 

天津市西青

区人民法院 

全部

未履

行 

有履行能力而拒

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义务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公司相关主体正与相关机构就被执行情况积极了解与沟通，公司将持续关注

相关事件进展，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三、提醒投资者关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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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作为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16 蓝光 01”、“19 蓝光 01”、“19 蓝光 02”、“19 蓝光 04”、“20 蓝

光 02”、“20 蓝光 04”）的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以上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的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

事项。中信证券在获悉上述事项后，根据相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上述事项将对发行人的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

行人公司债券未按期足额偿付，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进展以及蓝光

发展债务的化解措施与安排，持续密切关注对以上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

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

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

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提示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配合做好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等工作。 

中信证券将持续做好对发行人市场舆情的监测工作，加大对发行人的风险排

查力度，通过访谈、邮件、电话等方式，向发行人强调债券足额兑付、兑息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督促发行人通过各种渠道积极筹集资金，并将持续跟进发行人债

务风险综合化解方案的制定进展、偿付资金的落实与到位情况。 

特此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及发行人信用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

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